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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

開第 18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

「醫療廢棄物處理及流向追蹤」，提出專案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

不吝惠予指教： 

壹、 背景 

    為讓醫療廢棄物清理及再利用機構之設立及營運有所

依循，本部依據廢棄物清理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39 條第

2 項規定，於 90 年 12 月與 91 年 5 月發布「醫療廢棄物共

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」、「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

辦法」；目前，本部許可之醫療廢棄物清理及再利用機構共

計 12 家（共同清除、處理機構計有 5 家；再利用機構計有

7 家）。 

    依據本法第 31 條規定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

規模之事業（醫療機構：1.醫院 2.洗腎診所 3.設三個診療科

別以上之診所）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、項目、內

容、頻率，以網路傳輸方式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、輸出、

輸入、過境或轉口情形（申報入口：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

及管理資訊系統）。故醫療機構產出廢棄物於委託清除時，

應至該系統申報廢棄物產出量，清除機構（1 日內）及處理

機構或再利用機構（4 日內）亦應上網申報，以確認廢棄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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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受量相符。 

貳、 申報醫療廢棄物醫療機構家數及醫療事業廢棄物類別 

一、 醫院及診所家數 

依據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，109 年度

申報醫療廢棄物醫院家數約為 479 家，診所家數約為

22,653 家（110年統計報告約於 111年 5-6月公布）。 

二、 醫療事業廢棄物類別 

(一) 一般事業廢棄物（一般性質）：包含員工生活垃圾、門

診與病房之一般性質醫療廢棄物混合物、廢膠片與Ｘ

光片、污泥、廢石膏等，其中間處理流向以焚化或熱處

理方法為主。 

(二) 生物醫療廢棄物（有害性質）：包括感染性廢棄物、基

因毒性廢棄物（化療藥物）、廢尖銳器具等，其中間處

理流向以焚化或熱處理方法為主，部分感染性廢棄物

(例如人工腎臟、血液透析導管、部分呼吸照護器具等

項)可妥善收集後交由許可再利用機構進行再利用。 

(三) 可再利用廢棄物（一般性質）：包括資源回收物（如鐵

容器、玻璃容器、寶特瓶、紙類）、廚餘、醫療用廢塑

膠、廢玻璃、廢尖銳器具、廢攝影膠片、廢顯/定影液、

廢牙冠等，再利用方式皆為交由合格回收業與再利用

機構進行再利用。 

參、 醫療事業廢棄物處理方式、產出數量及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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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醫療事業廢棄物處理方式及管理: 

      (一)醫療廢棄物具生物感染性風險，首重感染源之澈底消

滅，以保障環境安全與民眾健康。 

      (二)醫療廢棄物於醫療機構產出後，皆需經過院內第一線

分類，該分類動作為先進行有害特性區別後（感染、

有害與一般性質），再依據「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

管理辦法」及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」，

進行再利用與不可再利用之分類。 

      (三)目前一般性質廢棄物以資源回收物（如寶特瓶、玻璃

瓶、鐵鋁罐等）、廢塑膠、廢玻璃等廢棄物為主。 

      (四)至於許可再利用種類，依據「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

管理辦法」附表公告 6 項醫療廢棄物可再利用（1.廢

石膏模(屑、塊、粉)、2.廢尖銳器具、3.廢攝影膠片(卷)、

4.廢顯/定影液、5.廢牙冠、6.醫療用廢塑膠（點滴輸

注液容器、輸液導管、廢針筒、廢藥水桶），該附表

皆針對事業廢棄物來源、再利用用途、再利用機構應

具備資格、再利用之運作管理（含產品應符合規格標

準、污染防治(制)…等）有詳細規範，例如注射筒、

注射推桿、人工腎臟、拋棄式導管、中心靜脈導管、

小兒集尿袋、蓄尿袋、成人用尿袋、廢液收集袋、導

尿管、蛇型管、氧氣鼻導管、氣管內管、鼻胃管、胃

管、引流袋導管、抽吸引流管、輸液管、輸血套、真

空吸引器、抽吸蓄瓶等，必須在低溫條件下運送至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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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許可的再利用機構進行滅菌後再利用。藉由透過訂

定相關管理基準，促使再利用機構能妥善進行醫療廢

棄物再利用，除避免造成負面的環境衝擊外，更可達

到資源循環利用的效果。 

      (五)會進入焚化或熱處理之醫療廢棄物，主要為無再利用

可能性或是具有感染等有害特性之廢棄物，皆會經過

醫療機構院內感染控制評估後歸類於不可再利用，例

如衛生紙、棉球、紗布、壓舌板、沾血器材及血液組

織等。 

二、 近 2 年醫療事業廢棄物產出數量: 

依據環保署 109 年度事業廢棄物申報量統計報告，109

年醫療事業廢棄物總量約為 111,956 公噸，較 108 年度

112605 公噸微幅降低（如表 1），推測為 COVID-19 疫

情關係，門診與住院人次降低，導致療廢棄物產出量較

低。 

表 1、108-109 年度醫療事業廢棄物產生、處理與再利用量彙整 

單位：公噸 

年度 108 年 109 年 

廢棄物總量(1)=(2)+(3) 112,605 111,956 

一般事業廢棄物(2) 77,875 76,481 

有害事業及生物醫療廢棄物(3) 34,730 35,475 

總處理量(委託/共同、自行) 97,953 97,051 

總再利用量(4)=(5)+(6) 14,404 14,754 

再利用(一般)(5) 6,908 7,209 

再利用(有害及生物醫療)(6) 7,495 7,545 

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

(Rh )=(6)/(3)x100% 
21.6% 21.3% 

備註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度事業廢棄物申報量統計報告（110 年統計報告約於

111 年 5-6 月公布，故暫未統計）。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



6 
 

率=有害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/有害事業及生物醫療廢棄物量 x100%。 

三、 本部許可之共同處理機構與許可再利用機構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本部許可之共同清除及處理機構：共 5 家，其中處理機

構許可量約 3,240 噸/年，109 年共同處理機構之處理量

1,614.49 噸（約為 49.85%）。 

(二)本部許可再利用機構（特定感染性廢棄物）：共 7 家，

其中總許可量約 21,256.68 噸/年，109 年許可再利用量

為 7,545 噸（約為 35.5%）。 

 

肆、 醫療事業廢棄物管理與流向追蹤作業 

一、辦理「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」與「醫療廢棄物

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」之訂定、修正及管理作業，進

行本部許可再利用機構與共同清除處理機構之查核，每年

約進行 12家次，包括現場營運查核、許可機構與醫療機構

簽約狀況、再利用機構申報查核等，確保各機構依據許可

內容妥善進行廢棄物處理作業。 

二、為落實醫療機構環境實務管理，辦理醫療機構廢棄物及污

染防治（制）之宣導、輔導作業，並推動相關配套措施如下: 

(一) 設置輔導及督導機制: 

1. 提供「醫療院所廢棄物、廢水自主管理紀錄表」，並滾動

式修正，以符合現況並達到自主管理、持續改善環境管理

之目標。 

2. 持續與地方衛生局加強輔導:自 108 年起，生物醫療廢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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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處理情形納入醫療機構自主巡檢項目，並由地方衛生局

進行考評。 

3. 違反法令者之加強輔導及追蹤: 

(1)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、水污染防治法及室內空氣品質

管理法等相關規定之醫療機構，並經環保單位依法

處分者，本部每年皆進行輔導及追蹤(包括分析醫院

違規原因、缺失改善輔導及提供改善措施及方法)。 

(2) 另針對違反前述法令並經環保單位依法處分 2 次以

上之醫療機構進行現場訪談，並作成改善報告及後

續追蹤。 

(二) 辦理實務管理暨示範觀摩研討會: 

1. 每年辦理「醫療院所廢棄物、廢水實務管理研討會」，說

明最新環保法規，並藉由醫療機構自主管理實務分享，以

提升醫療機構廢棄物污染防治實務管理知能及成效。 

2. 109年辦理 3場次，計有 332人次參與，對研討會課程整

體滿意度達 96.6%。 

(三) 建置「醫療廢棄物處理網」: 

1. 建 置 「 醫 療 廢 棄 物 處 理 網 」 ( 網 址 ：

http://www.greenhosp.tw)提供醫療機構負責環保業務

同仁最新消息及交流平台。 

2. 網站平均年瀏覽人數達 5 萬人次，109 年總計 8 萬 9 千

餘人次的瀏覽。 

(四) 醫療機構環保法令相關之線上諮詢服務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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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提供醫療機構實務管理輔導及提供電話與電子郵件等

線上諮詢服務外，亦增設 LINE「醫療機構環境管理線上

諮詢」帳號（LINE ID: @050mxnva, 名稱：greehosp），

並由專人提供回覆與解決方案。 

2. 109年度共計提供 81件諮詢服務，其中約有 27%的醫療

機構透過 LINE，進行環境管理相關諮詢。 

三、善用環保署已建置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，透

過交叉勾稽比對醫療廢棄物產生者、清除者及處理者分

別申報及紀錄的資料，可有效掌握醫療廢棄物的產生量，

確保廢棄物妥善處理。另，感染性醫療廢棄物運輸過程，

則透過 GPS追蹤清運車輛軌跡，確保嚴密監控。 

四、針對醫療機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現況，評估持續推動廢

棄物再利用之相關作業，如推動醫院廢塑膠再利用與評

估新的再利用品項等。 

伍、 結語 

    本部透過進行醫療機構處理及再利用之數量與機構管

理，並持續協助醫療機構符合環保法令，確保醫療事業廢

棄物妥善處理，避免發生醫療事業廢棄物棄置情況，確保

環境與人體健康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各

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